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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統合是一個不斷地在理想化與務實性、進步性與妥協

性之間求取平衡以朝向「更為緊密的聯盟」為長期目標的動態

進程，而在歐洲聯盟架構下所簽訂的各條約即是此進程的重要

產物。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透過對於里斯本條約在安全政

策規範與實踐的檢驗，以探尋在此高度主權敏感議題的整合發

展過程中，歐盟的安全政策如何在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

間尋求動態平衡與妥協，以及如此的平衡是否促進歐盟進一步

的統合。本文首先探討，歐盟如何藉由「條約化」來試圖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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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進程中的治理困境，並進而提供歐盟安全政策深化合作的

基礎；其次，本文將探究里斯本條約產生的背景與發展，以及

里約在安全政策合作的實踐；另外，里約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

全之間介面的運作，亦是本文試圖瞭解歐盟如何擴大安全合作

的研究焦點；之後，本文將綜合分析里約對於歐盟安全政策整

合的影響，並以此檢驗里約在維持會員國主導與聯盟凝聚力平

衡的擺盪位置。綜合而言，里約提供歐盟安全政策統合經由不

斷實踐向「共同體方法」決策模式傾斜的機會，里約雖刻意避

開超國家主義爭議，但亦已偏離傳統的政府間主義，而是朝向

一個得以兼顧會員國與歐盟互享利益的「布魯塞爾化」治理模

式。  

 

關鍵詞：里斯本條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歐洲聯盟條約、對

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歐盟對外行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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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歐洲統合的「憲法化  (constitutionalization)」是一個長期演進的

過程  (Glencross, 2014: 1163-1180; Larik, 2014: 935-962; Rovná & 

Wessels, 2006)，
1
 而 2005 年歐盟憲法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TCE，本文以「歐憲條約」或「歐憲」做為

簡稱 ) 的挫敗形成對歐洲統合進程的嚴重打擊，對於仍待進一步整

合的對外與安全政策合作而言，增添更多不確定性。歐盟會員國試

圖走出歐憲條約失敗後的「省思期  (reflection period)」，進而促成

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本文以「里約」做為簡稱 ) 的通過，

而歐憲條約中有關歐洲安全規範的精神，在里斯本條約中也獲得了

保留。然而，里斯本條約與憲法條約最大的差異在於，歐憲條約凸

顯歐盟超國家主義的特質，刻意彰顯聯盟進一步統合的意涵，但這

也可能是歐憲未能通過的主因；里斯本條約則避開超國家主義的爭

議，回歸到政府間主義的特質  (蘇宏達，2010: 1-38；黃琛瑜，2014: 

127-161)，著重於較為務實的層面，強調對內機制治理能力的提

升，以及對外集體身份建構與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化。里約並未如

歐憲條約一般，試圖取代之前所有既存的條約，而是加以修正以

                                                        

1. 所謂歐盟的「憲法化」是指其機制的建構與法律的秩序反應自由民主的基本規範與原

則的一個過程。歐盟雖缺乏約束其成員與規範其公民權利的一部憲法，但由於歐盟的

會員國與公民因擁有決定個人權利與國家特權不斷演變的能力而承擔憲政能動體的角

色，而歐盟相關條約與法律的演進也形成了規範聯盟內部行為的基礎架構，因而使得

歐盟具備了特定形式的憲政主義精神。本文所討論由里斯本條約取代歐憲條約的過

程，正可視作歐盟憲法化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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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時代變遷之所需。
2
 

里斯本條約相當重視歐盟做為一整體的對內與對外意涵，因而

賦予外交與安全政策高度的重要性。由於里斯本條約刻意修正歐憲

條約的超國家主義色彩，以凸顯其維持政府間主義的意圖，因此在

有關具有主權意涵的對外與安全政策方面，里約仍保留傳統的主權

觀。里約將重心置於機制能力的提升，而非憲法精神的實踐，在決

策程序上，會員國的角色仍重於聯盟。然而，里約也提出具深遠意

涵的機制重要變革，調整了原有由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設立的不同政策「支柱  (pillars)」，以有效改善歐盟與會員國對外

政策的協調性與效率。因此，里斯本條約試圖在維持會員國對各自

在安全政策主導權的堅持，以及藉由會員國間與機制間合作以提昇

效率之間尋求平衡。但如此的平衡對於歐盟在安全政策的整合，得

以發揮如何的推進作用，以及如何面對高度的變遷，是值得探討的

議題。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透過對於里斯本條約在安全政策規範

與實踐的檢驗，以探尋在此高度主權敏感議題的整合發展過程中，

歐盟的安全政策如何在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間尋求動態平衡

與妥協，以及如此的平衡是否促進歐盟進一步的統合。本文首先專

注於歐盟試圖解決在統合進程中所產生的治理困境，如何經由條約

化來建立歐盟安全政策進一步合作的基礎；其次，本文將探究歐盟

在里約生效後在安全政策合作的實踐；另外，一般而言，國際角色

的安全政策通常指稱的是對外的行為，但由於歐盟是會員國的集合

                                                        

2. 里斯本條約是在「歐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與「歐洲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EC)」的基礎上進行修正，而「歐洲共同

體條約」改名為「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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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因此在討論歐盟安全時，似乎應賦予「內部安全」更多的份量，

而里約則在內部與外部兩個安全之間介面的運作，具有更多的規範

特色；之後，本文將綜合分析里約對於歐盟安全政策整合的影響，

並以此檢驗里約在維持會員國主導與聯盟凝聚力平衡的擺盪位置，

以及瞭解歐盟在具有高度主權意涵的安全政策合作上，是否已朝向

實質的「布魯塞爾化  (Brusselization)」發展  (Allen, 1998: 41-58; 

Regelsberger, 2007: 1-8; Breuer, 2010)。   

二、從改革動力到條約規範 

 當歐洲國家藉由統合使得聯盟的國際地位與重要性不斷提

升，歐盟的邊界持續向外擴張，但同時卻又面臨「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的治理問題，也必須面對會員國對外立場與利

益不一，以及相關規範與機制無法因應內部發展所產生的困境，因

此促使歐洲國家必須提出具前瞻性的改革，以應對此一困境  

(Menéndez, 2004: 109-128; Menéndez, 2005: 105-144)。長期以來，歐

盟在安全領域被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弱勢的角色  (Kaunert & Zwolski, 

2013)。然而，歐盟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的演進，使得各會員國得以在對外事務上盡

量尋求一致性，並且由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某些階段採取了國際

單邊主義，因此歐盟在全球的地位顯得特別突出，其他國家也期待

歐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Cameron, 2003: 116)。  

早在 2000 年當時的德國外長費雪  (Joschka Fischer) 即已提

出，歐盟唯有以制訂憲法的方式，才能有效提升歐盟的民主化。其

他的會員國呼應費雪的主張，因而在同年 12 月的尼斯高峰會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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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歐盟擴張與民主化之間落差的問題。一年之後歐盟各國通過「拉

肯宣言  (Laeken Declaration)」，並就機制的改革進行討論，隨後在

2002年展開「歐盟制憲大會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完成「歐盟憲法條約草案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the European Union)」並交由歐盟高峰會討論，各會

員國領袖於 2004 年 10 月簽署，開始進行各國不同形式的通過程序。 

 歐盟憲法條約在安全政策的改革，主要著眼於歐盟對外代表性

的強化，以及內部機制效力的提升兩部分。在對外代表性方面，歐

憲條約賦予歐盟國際法人的資格。另外，將原本歐盟對外的「三頭

馬車  (troika)」，包括理事會輪值主席、主管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的高級代表、執委會外交事務執委，整合成為一個「歐盟外交部長  

(Un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的職位，並兼任執委會副主席

一職。歐盟外長需經歐盟高峰會以條件多數決的方式任命，再經由

執委會主席同意，以及歐洲議會與執委會執委投票通過。另一個得

以提升歐盟對外代表性的是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一職，以取代傳統

由各會員國每半年輪值的慣例。新設計的常任主席的任期為兩年

半，得連任一次。  

 在理事會的決策程序方面，原本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主

要採一致決，歐憲條約仍大致維持原狀，但增加其彈性，亦即當所

有會員國針對某一議題獲致採取集體行動的共識時，採行何種配合

步驟的決策可改採多數決。在制憲過程中，曾有擴大多數決的主張，

但也有反對的立場，歐憲條約採取折衷的方式，預留適用條件多數

決的空間，例如在具有地區性或議題性的事務上，如果會員國在共

識決的情況下，得授權部長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的方式加以執行。

然而，具有軍事與防衛意涵的政策，都被排除在條件多數決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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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外。  

 在聯盟內部各機制的分權方面，歐憲條約仍依照傳統歐洲治理

的基本精神，亦即維護各會員國主權與歐盟層次治理的平衡  (黃偉

峰，2003: 291-344)，特意彰顯理事會與執委會的均權。為了輔佐歐

盟外交部長對外事務的推動，執委會之下將設立一常設的「歐盟對

外行動署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由各會員國

指派或直屬歐盟的外交人員所組成。在歐洲議會部分，歐憲條約大

幅提升議會的權力，但在外交與安全事務方面，卻相對有限。沿襲

原本第二支柱的架構，除了原有相關預算的控制權，歐洲議會所獲

得的新權力不多，包括對歐盟外長任命的同意權。在新的機制設計

上，為了統合各會員國的軍事資源，歐憲條約特別著重共同軍備的

策劃，以調和會員國與聯盟之間防衛政策的互動關係。  

 綜合而言，歐憲條約在具有高度敏感度的安全議題上，試圖在

會員國的政策優先順序與利益，以及聯盟層次的效率與能力改革之

間，尋求妥協的方案，以同時兼顧歐盟對外代表性的提升，以及歐

盟機制間權力平衡的目的。然而，歐憲條約在外交與安全政策設計

的一大缺失，是機制間權責劃分的不清。歐盟外長同時身兼理事會

與執委會的雙重身份，是否會發生外長規避機制間權力的均衡與監

督將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另外，理事會常任主席與執委會主席

之間的權力關係，由於兩者都具有相當高的對外代表性，可能形成

雙方在歐盟對外事務上的競爭關係。另一個可能發生職權不清的狀

況存在於理事會常任主席與歐盟外長之間，兩者在處理歐盟與第三

方互動過程中，可能發生由誰具有歐盟代表權以進行表達立場或進

行談判的問題。然而，歐憲條約試圖強化各會員國與機制間對外關

係政策網絡的「內部外交」，以及提升聯盟整體對外決策能力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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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蓄積之後歐盟在安全政策持續合作的動力  (甘逸驊，2007: 

255-293)。 
歐盟憲法條約的挫敗，並未威脅到會員國持續推動安全政策合

作的意願，歐盟於 2007 年 12 月簽署里約，以取代歐盟憲法條約，

並在所有會員國批准後，自 2009 年 12 月生效。沿襲歐憲條約的精

神，里斯本條約將歐盟與會員國相關角色間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執

行能力的提升兩部分，視為條約成立的最主要目的，里約在歐盟安

全政策規範的目標，同樣地集中在這兩方面。首先，在傳統歐盟對

外關係上，各會員國間與歐盟機制間缺乏一致性與凝聚力，長期以

來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一致性可分為歐盟各個機制間對外事務協

調的水平關係，以及聯盟與會員國之間就目標與行動所界定的垂直

關係。做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角色，歐盟諸多政策均具有對外意涵，

歐盟也擁有相當多元且具影響力的對外行動工具，包括軟、硬實力。

然而，歐盟擁有過多不同的決策角色與程序，容易造成相互間的摩

擦，政策工具的動員較為不易，政策之間又缺乏協調性，使得歐盟

無法將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予以最大化  (Sadowski, 2011: 53-67)。  

其次，就歐盟整體軍事力量而言，雖然資源不足一向為人詬病，

然而事實上，歐盟各會員國軍事支出的總和是美國的六成左右，幾

乎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因此，就「數量」而言歐洲整體軍力並非弱

勢，但歐盟缺乏的是如何經由整合來展現集體的「質量」。歐盟各

會員國在軍事政策的投入，包括橫向統合協調、武器系統研發與採

購、人員訓練與軍事戰略規劃，均無法滿足當代國際社會整體安全

之所需。特別在武器系統方面，會員國相互之間的可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 程度不高；另外，從個別會員國軍事人員的訓練來

看，只有少數部隊可以擔負本國國土以外的境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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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協調性不足與集體能力有待提升的兩大缺失，里斯本

條約特別凸顯軍事防衛政策整合的必要，將原本的「歐洲安全與防

衛政策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更名為「共

同 安 全 與 防 衛 政 策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但仍歸屬於原本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架構之下。

以「共同」取代「歐洲」做為軍事政策整合的主題，主要有兩大意

涵，一是藉由所有相關機制的整合，可以提升理事會與執委會就危

機處理事務的相互合作；二是藉由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強化，增

加歐盟在整體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角色。歐盟「共同安全與防衛政

策」的目標，在於促使各會員國採取積極的集體作為，以形成專屬

歐盟的共同防衛政策。事實上，原來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從無到有

的發展過程可謂相當的顯著  (Toje, 2011: 43-60)，且經由多項境外任

務的執行，歐盟與會員國瞭解到必須將傳統政策領域的嚴格區別加

以破除  (Ekengren, 2010: 101-126)。在新的政策架構之下，歐盟首先

將軍事防衛政策的目標予以擴大，尤其是個別會員國在軍力提升方

面的承諾。里斯本條約進一步將安全政策的執行範圍，從原先的人

道救援、維和任務、危機處理的「彼得堡任務  (Petersberg Tasks)」，

擴充到聯合裁武行動、軍事政策諮商、衝突預防、後衝突時期的秩

序穩定、反恐行動等。將安全政策的實踐範圍予以擴張，實際上強

化了歐盟的集體軍事色彩，提供歐盟在處理外部事務上更多的工具

選項。  

 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本條約在安全政策領域規範中凸顯了類似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防衛  (collective defence)」精神。雖然

里約重提北約組織仍是歐洲安全的集體防衛基石，對於歐盟在軍事

政策的角色上，里斯本條約亦只提出模糊的規範，指出如果任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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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遭受外來侵略，其他會員國應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之精

神，盡一切可能提供援助給被侵略國家。然而，里約也創新的提出

了「相互協防  (mutual assistance)」的規範，亦即當某一會員國遭受

外來侵略時，其他會員國有協防的義務。但里約也同時強調這種相

互協助不應危害到特定會員國對其安全與防衛政策的主導權，以及

各國防衛政策的屬性，如中立或結盟，此與北約的華盛頓公約第五

條有關集體防衛的積極性規範有所不同。另外，里約的「團結  

(solidarity)」條款也對於較不敏感的安全威脅方面，例如恐怖攻擊、

自然或人為災害，規範了會員國的責任，當某一會員國遭受威脅時，

其他會員國應在歐盟理事會的架構下進行合作，提供包括軍事方面

的援助，因而團結條款具有成為未來歐盟處理危機與災害保護傘的

潛力。綜合而言，歐盟必須表現對於北約在歐洲安全主導地位的尊

重與認可，但同時又需提出歐盟本身的對應。  

里斯本條約另一項具創新精神的規範，是將原本的「強化合作  

(enhanced co-operation)」架構的範圍擴充到軍事防衛領域，設立「長

期結構化合作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所謂「強化合

作」架構，是由尼斯條約  (Treaty of Nice) 與阿姆斯特丹條約  

(Amsterdam Treaty) 所設立，目的在促使一群有意願強化「共同外

交與安全政策」的會員國，能夠深化其合作，而不受到其他會員國

不願加入的影響。但「強化合作」架構仍須超過三分之一的會員國

參與才得以成立，這些國家需將其意願向理事會提出並經得同意，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理事會可以表達意見，歐洲議

會也需被徵詢。原本條約清楚規範「強化合作」架構不得包含具軍

事或防衛意涵的政策，但里斯本條約已將其擴大至軍事領域，並授

權具有能力與意願，且能夠承擔國際任務的會員國，經徵詢高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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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意見，並由理事會經條件多數決通過後，得以組成一個在歐盟

架構下的「長期結構化合作」機制，決定相關合作範圍。如果其他

會員國之後願意加入合作機制，則可經由現已參與會員國採條件多

數決同意後加入。  

由部分「先驅」會員國主導的「長期結構化合作」機制，可以

彌補歐盟軍事合作能量不足的缺點。歐盟會員國之間的軍事能力存

有極大的差異，其中最強大的英國與法國的軍事支出，就占了歐盟

整體的百分之四十，而肩負更大責任的意願則差距更大。在缺乏集

體政治意願的情況下，只能藉由有意願參與的國家就各自的防衛能

力，進行相互間的合作。因此，「長期結構化合作」機制的設立，

特別針對會員國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協調，以較為彈性與

長期的作法，推動歐盟的安全合作。藉由建立類似「自願聯盟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的方式，讓有意願與能力的會員

國，在理事會的授權下，得以代表歐盟在國際社會行使軍事任務。

此一機制的特點是其決策過程，只需經過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即可

成立，其優點是有意參與的會員國可以不受無意參與者的阻礙或拖

累；另外，對於那些無法達成原先承諾的國家，也可經由參與國家

的條件多數決，暫停此一會員國的資格，因而不至於影響到其他參

與國家的計畫與議程。然而，就軍事議題進行的「長期結構化合作」

也可能因而產生所謂的「雙速  (two-speed)」歐洲，將具有軍事合作

意願但能力不足的中小型會員國排除在合作之外，使得「長期結構

化合作」變相為一個高度排他性的「俱樂部」，這不但與歐盟傳統

的「包容性」特色不符，且未必能符合歐盟促成進一步整合的期待。 

為了強化歐盟整體軍力的整合與提升，里斯本條約將「歐洲防

衛局  (European Defence Agency, EDA)」完全納入「共同安全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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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政策」的架構之下。「歐洲防衛局」於 2004 年 7 月由歐盟部長理

事會成立，以期在「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架構下進行歐盟整體防

衛能力的改善、軍事防衛的科學研究、武器系統的合作，並建立一

個具競爭力的歐洲軍購市場。里斯本條約更強化了「歐洲防衛局」

的功能，賦予得以監督會員國軍事預算的權力，可以決定哪些措施

得以強化歐盟軍事支出的效能，並且被授權評估參與「長期結構化

合作」會員國的軍事表現，以決定哪些國家未能達到要求的標準，

因而在「強化合作」的架構下，歐洲防衛局被賦予更大的權力。藉

由「歐洲防衛局」功能的強化，各會員國更能將歐盟發展成為國際

重要軍事角色的平台。  

歐盟從歐憲條約的挫折轉化為里斯本條約的制訂，可以看出歐

盟與會員國對於進一步整合的意願，尤其彰顯在對外與安全事務

上。歐憲條約雖最終未獲通過，但其在強化會員國與聯盟機制間對

外政策的一致性與凝聚力，以及提升歐盟整體對外決策能力的嘗

試，已為里約持續在聯盟整體水平與垂直面向的安全政策之整合，

累積了改革的動力。雖然在象徵議題與名稱上，里斯本條約相較歐

憲條約看似有所退縮，但從實質內涵的規範，以及在機制設立的彈

性與務實而言，歐盟會員國的意向似仍朝向更為緊密的關係發展。  

三、從條約規範到政策實踐 

從歐憲條約到里斯本條約對安全政策的規範來看，歐盟的主要

目標是整合會員國的安全政策，並試圖提升歐盟的整體軍力，但是

否得以達成此目標，仍需視歐盟政策的實踐。里斯本條約對原本「共

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變革，主要凸顯在所謂的「對外行動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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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上，將原先散佈於各政策的相關事務，包括共同商業政策、

對外人道援助、限制措施、國際協議、與國際組織與第三國的關係

等相關政策，集中在新的對外政策領域，使得新「對外行動」政策

主要意涵，彰顯在政策範圍的廣化，以及各會員國對外政策一致性

的強化。里斯本條約要求各會員國在外交與安全事務上，藉由各自

在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的外交代表身份，尋求「共同途徑  (common 

approach)」。歐盟中的大國尤其具有必須為聯盟維護權益的責任，

由於英國與法國具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身份，因此當歐

盟具有共識時，包括英法或其他在安理會擔任非常任理事國的會員

國，均需代表歐盟採取一致的態度。另外，為了確保有關聯盟整體

的利益為各會員國確實遵守，里斯本條約也加諸會員國更大的責

任，要求會員國在理事會或高峰會層次上進行相互的諮商，並且展

現出團結的氣象。  

在機制功能的建構與強化方面，為了確實提升機制的效率，依

照里斯本條約的規範，歐盟的對外與安全政策大致沿襲了歐憲條約

堪稱創意的設計。在原有的架構下，參與歐盟對外行動的角色與機

制相當繁複，因而相對地稀釋與削弱了相互的協調性。里斯本條約

意圖解決此一困境，因此著重在對外行動機制的重新規劃，其中最

為關鍵的是兩大職位。首先，原本即已具國際高度能見度的共同外

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一職，被賦予較以往更為重要的角色，並更

名為「歐盟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原先的歐盟憲法

條約有意設立「歐盟外交部長」一職，以取代並整併原有理事會共

同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與執委會對外關係執委兩個重要職位，

以期兼顧原本的第一與第二政策支柱相關對外事務，以及橫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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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執委會這兩個歐盟對外事務最重要的機制，以便統籌歐盟整體

對外事務，以獲致更大程度的協調性。  

與歐憲條約相比，雖然里斯本條約刻意淡化歐盟外交與安全政

策的統合色彩，並將此一高級代表一職從原先的外長一詞，改為現

行較為低調的名稱，但新的高級代表仍較以往具有更大的實權，擁

有更為廣泛的議程設定、政策形塑與執行的權力  (Piris, 2010: 

238-249)。舊有的高級代表一職專注於狹義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而

新的高級代表統籌歐盟所有對外事務的政策。新的高級代表擁有兩

個重要職位，除了在理事會的角色外，同時也擔任執委會副主席一

職。高級代表產生的方式，是經由歐盟理事會提名，經過執委會主

席同意與歐洲議會通過。從提名與通過的程序來看，高級代表承理

事會授權執行任務，負責統籌理事會的對外關係，但也同時肩負了

理事會與執委會之間對外行動的協調與和諧，因而必須獲得執委會

主席的信賴。同時，由於里約賦予歐洲議會對聯盟決策更大的權限，

為了讓對外與安全政策能獲得議會的支持，高級代表一職的任命，

也需議會的背書。  

在實際的運作上，依照里斯本條約的規範，歐盟對外事務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主持對外關係理事會，以理事會之名執行歐盟的對

外與安全政策，在危機發生時召開緊急會議，並擁有單獨或與執委

會共同提出議案的權力。當理事會要求高級代表就某項政策提出提

案時，此項提案只需理事會的條件多數決同意即可通過，而無須共

識決，此種程序與其他外交與安全議案不同。另外，當部分會員國

對特定議案抱持反對立場，儘管此一議案只需條件多數決，高級代

表仍被賦予調解的角色。在對外意涵上，高級代表必須協調會員國

間的意見，以對外代表歐盟發出一致的聲音，進行與第三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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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並且在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當中，正式代表歐盟與會。當歐

盟對某項外交政策或事件具有明確的共同立場時，高級代表可在會

員國要求下，代表歐盟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聲。  

為了有效推動對外事務，新的高級代表較舊制擁有實質的外交

團隊，主導從 2010 年 12 月開始運作的「歐盟對外行動署」，並負

責歐盟在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共 137 個代表處的運作。此一新機制

的主要目的在於襄贊高級代表，實際執行歐盟對外與安全政策，人

員則來自理事會秘書處、執委會與各會員國的外交人員。在草創之

初，高級代表有權提出對外行動署的組織架構與實際運作方式，經

向歐洲議會諮詢與執委會同意後，由理事會做最後決定。原有由執

委會外派至第三國的代表將改為歐盟正式代表，並受高級代表節

制。從歐盟對外行動署組成的方式可以看出，歐盟有意將聯盟層次

相關對外事務的管理盡量加以統合，以便在高級代表的主導下，強

化歐盟對外政策推動與代表性的協調性 (Dinan, 2011: 111-116)。從里

斯本條約賦予高級代表的重要職權來看，歐盟的安全政策走向，相當

程度地決定於高級代表是否能夠完全運用條約賦予其新的權力。  

 相較於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而言，在里斯本條約開始

實施後，執委會在歐盟對外與安全政策的權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壓

縮。執委會原本具有向理事會就對外與安全事務進行提案的權力，

但現已被移至高級代表。另外，執委會主席雖有權參與歐盟高峰會，

但缺乏政策影響權力。從執委會的角色來看，里約相當程度強化了

歐盟對外與安全政策的政府間主義色彩  (吳萬寶，2011: 21-22)。另

一方面，歐洲議會卻獲得較多的權限，因為議會可以對高級代表的

人選表達意見，且議會可經由對執委會的監督，進行對高級代表的

節制。因此，歐洲議會對於歐盟對外與安全事務的意見，高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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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納入考量。  

 另一個廣受矚目的角色是歐盟理事會主席一職。舊有的歐盟輪

值主席制雖然給予各會員國對歐盟重要對外決策議程設定的平等權

利，但無論國家大小均擔任為期僅六個月的輪值主席，實缺乏歐盟

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對外的代表性亦有所不足。里斯本條約將以往

的輪值主席制改為最長可擔任五年的常設性主席制，對外代表聯盟

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常設主席制的設立大幅提昇歐盟的對外能見

度，但更為重要的是，歐盟的對外政策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持續性

與穩定性。但是與以往的輪值主席制相比，常任主席並不能如同輪

值主席般，同時兼任理事會當中一般事務理事會與對外關係理事會

的主席。在新的制度下，輪值主席繼續主持一般事務理事會，而對

外關係理事會則由高級代表主導。常任主席的主要責任則是藉由其

崇高的象徵地位，極力尋求會員國共識的擴大，以及在歧見中尋求

妥協。常任主席也可彌補輪值主席制的缺失，因為常任制使歐盟的

政策得以具有延續性，常任主席也較能夠在前後任輪值主席國與執

委會之間扮演溝通的橋樑。綜合而言，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同時必

須兼顧理事會的日常運作、機制間溝通等對內相關事務，以及在國

際場合代表歐盟的對外事務。  

 由於里斯本條約授予歐盟國際法人的地位，使得聯盟得以與其

他國際角色進行協商與簽訂國際協約。然而，理事會常任主席與高

級代表之間的分工，以及由何者在國際社會代表歐盟的問題，里斯

本條約並未清楚地劃分，僅粗略的提及常任主席權力的行使，不應

損害高級代表的權力。相對而言，里約對於理事會常任主席職權的

界定更為模糊，而高級代表則較為清楚。因此，在這兩個重要職位

的分工問題上，仍將相當程度地依賴擔任這兩個職位者的個人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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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以及主導議題的能力  (Dagand, 2008)。較為悲觀的看法認

為，由於這兩項重要職位的分工不清，相互的對立可能難免，因

而對於歐盟的對外與安全政策可能造成不良的後果  (Barber, 2010: 

58)。  

 另外，在相關政策的決策過程方面，雖然歐盟在對外與安全事

務的決策上，共識決仍是相關決策的標準程序，因而保留了政府間

主義的特色，但是里斯本條約提供了較大的彈性，最主要的實踐方

式是條件多數決範圍的實質延伸。共識決的決策方式講求會員國間

利益的調和與妥協，但也是造成歐盟在外交與安全事務上效率不高

的主因，條件多數決的擴大使用則可改善此一現象。例如，如果高

級代表提案並經執委會同意，會員國可採用條件多數決來通過提

案；其次，會員國可經由一致決，延伸條件多數決的範圍；另外，

里斯本條約也保留了原本阿姆斯特丹條約規範的「建設性棄權  

(constructive abstention)」，亦即持不同意見的會員國得以棄權而非

反對的方式，表達了各自的意見，但也不至於阻礙大多數會員國所

支持提案的推動，因此，建設性棄權形同另一種形式的條件多數決。

然而，如果某一會員國對議案持有強烈的反對態度，且不願採用建

設性棄權的方式，則此時個別會員國的意見容易被凸顯，因而對於

此一議案的通過造成極大阻力。除此之外，條件多數決也不適用具

有高度軍事或防衛意涵的事務，雖然如此的界定相當的模糊，因此

也存有相當的操作空間。總而言之，里斯本條約擴大了條件多數決

的範圍，反應了歐盟會員國在對外與安全政策更加整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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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介面 

最足以彰顯里斯本條約對於歐盟安全政策深化統合的影響，是

聯盟對於其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介面的連結。無論是在學術或政策

領域，安全政策通常單純地指稱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而非內部事

務。然而，由於歐盟為眾多會員國的集合體，因此歐盟的整體安全，

實與聯盟內部會員國「之間」的安全，與歐盟「集體」對外安全有

關，因而產生了「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區別概念，馬斯垂克

條約則將兩者分列三個支柱架構之下  (Randazzo, 2009: 506-522)。

在里約實施之前，歐盟會員國將相對於第三國邊界管制的相關司法

事務，包括反恐、毒品走私、跨邊界犯罪、難民問題與人員的流動

等，視為具主權意涵的敏感議題，因而仍堅持擁有對相關事務的主

導權。但由於聯盟內部人員流動的自由化，使得歐盟機制的角色日

益重要，必須以合作的方式處理跨邊界的問題，亦即將相關事務置

於單一的內部安全政策架構之下。因此，從一九九○年代初設立以

來，屬第三支柱的歐盟「司法與內政事務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HA)」的演進經歷了顯著的進展，原本具高度政府間主義特色的該

項政策，已逐漸將原本應屬於會員國且具有主權敏感性的移民、難

民與民事法律納入，並進而發展出專屬歐盟的政策，使得此一領域

已逐漸具有超國家主義的色彩。司法與內政事務如此迅速且全面地

發展成為各項條約的核心與歐盟決策的優先順序，在其他政策領域

當屬絕無僅有，可說是歐洲統合進程中相當顯著的成功案例  

(Kaunert & Léonard, 2012: 417-432)。  

談到安全政策，一般很少將對內與對外安全加以連結，但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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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阿姆斯特丹條約後，即已強化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間的政策

介面整合，亦即著重在「司法與內政事務」以及「共同外交與安全

政策」的關連性。歐盟 2003 年「歐洲安全戰略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清楚標示出，對新安全威脅的反制，無法再單純地依賴

傳統的軍事手段，因而此一安全戰略要求在對內與對外安全方面的

相互合作。里斯本條約的提出更進一步試圖強化內部與外部安全的

關係，以期獲致歐盟安全的最大化。里約將原本的三個支柱政策分

類予以「去支柱化  (de-pillarization)」，將原有的「司法與內政事務」

改列「自由、安全與正義領域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AFSJ)」，並試圖在個體安全與集體安全之間尋求平衡，因此里約特

別強調歐洲人民自由、安全與正義的保障，亦即提供人民最高層級

的安全防護，乃是條約在安全政策方面最主要的目的。  

歐盟內部與外部安全的介面逐漸擴大，一方面是因為聯盟內部

的界線逐漸泯滅，且範圍漸廣，歐洲與鄰近地區的相互依存關係更

加緊密，歐盟邊界管制越來越寬鬆，歐盟內外界線也隨之模糊，連

帶地周邊地區構成對歐洲威脅的主要來源，具跨邊界本質的問題越

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包括組織型犯罪、國際恐怖主義、人口販賣、

毒品販賣與洗錢等；另一方面，各個社會同時面對傳統安全威脅與

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往的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議題區分，已無法

適用於當代新的安全環境，安全威脅益發多元化且難以預測  

(Zwolski, 2012: 68-87; Biscop, 2008: 5-20)；
3
 再者，主權國家無法

壟斷安全事務，也無法靠一己之力處理新舊安全的威脅，勢必結合

其他型態的角色來共同面對，因此國家成為各角色治理安全事務合

作系統中的一員  (Kirchner, 2006: 947-968)。總體而言，歐盟內部安

                                                        

3. 由於安全議題的日漸多元化，連帶地使得有關歐盟安全的研究範疇更加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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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與外部安全的界線逐漸模糊，歐盟與會員國已產生對安全威脅的

共識，亦即歐盟內部的安全相當程度決定於外部的因素。唯有當歐

盟能夠確實保護區域內人民的安全，防範外來安全的威脅，聯盟內

部人員的自由流通才成為可能  (Kaunert, 2005: 459-483)。因此，處

理歐盟安全的作法也需隨之改變，建立起相關機制與角色間更緊密

的協調與合作益顯急迫，歐盟負責內部安全的機制在處理全球威脅

事務上也逐漸成為要角  (Monar, 2001: 747-764)。  

 歐盟為內部與外部安全介面的建立，設立了數個檢驗的標準，

以確保兩者合作得以建構歐盟整體安全的最大化。這些標準包括是

否強化了內部安全的領域？是否為個別會員國與歐盟整體的外交政

策與行為提供附加價值？是否能在合理的時間內達成目的？是否能

夠長期的投入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0)？歐盟也界定

兩個政策介面的優先地理與主題順序，包含了夥伴的概念、條件式

的使用、對不同地區與國家所使用的彈性途徑。在地理順序上，歐

盟的對外安全政策著重在候選會員國以及周邊地區，並特別強調與

美國及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議題的優先順序則集中在反恐、跨

邊界組織型犯罪、移民的有效管理、弱勢治理與失敗國家等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5)。為了更進一步提出兩個政策

之間介面的綱領，歐盟更於 2010 年公布「內部安全戰略  (Internal 

Security Strategy)」，這份仿效歐盟 2003 年「歐洲安全戰略」的重

要文件再次強調，有鑑於內部與外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歐盟的司

法與內政事務必須更緊密地加強與第三國以及國際組織的關係，並

依照議題的區分，將原先的地理優先順序擴張至非洲  (著重跨邊界

議題 )、中國與印度  (反恐合作 )、阿富汗與伊拉克  (非法移民)，並

運用全球安全的途徑，與這些國家緊密合作，甚至協助其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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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與社會的發展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最足以彰顯歐盟在內部與外部安全介面

更加強化的政策是反恐。傳統上，歐洲國家傾向將恐怖主義視為各

國內部治安問題，而非對外安全問題。在進入新世紀後，美國經歷

「九一一」事件，歐洲的西班牙與英國也隨之發生恐怖攻擊，歐盟

逐漸認知到國際恐怖主義的跨邊界特性與強大的威脅，但由於歐洲

傳統重視公民自由與權利的保障，且由於各國對反恐的認知與立場

不一，歐盟在反恐方面的合作進展緩慢  (Bures, 2010: 419-438)。歐

盟在 2002年通過「反恐架構決定  (Framework Decis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試圖提供恐怖行為的定義與恐怖攻擊對象的界定；在

隨後的第一份「歐洲安全戰略」中，歐盟正式將恐怖主義定為五大

威脅之一；歐盟更在 2005 年首次提出「反恐戰略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歐盟這一系列針對國際恐怖主義的作為，逐漸將反恐

納入第三支柱的範疇，將之視為對其內部安全的威脅。直到里斯本

條約，歐盟更清楚地將反恐納入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之下。里約將

恐怖主義對任一會員國的攻擊，視為對該國與歐盟的安全威脅，因

此亦規範了相對應的軍事作為，會員國與歐盟得以在共同外交與安

全政策的架構下，進行針對反恐的合作。對內而言，會員國得以在

歐盟平台上進行針對反恐的跨國界合作；對外而言，歐盟得已與國

際社會開展密切的協調與合作  (林泰和，2011: 29-63)。總之，里斯

本條約提供了歐盟共同處理國際反恐問題在內部與外部安全介面運

作的法律基礎  (沈娟娟， 2014: 65-102; Coolsaet, 2010: 857-873; 

Ferreira-Pereira & Martins, 2012: 459-473)。  

里斯本條約的施行也提供了歐盟在安全議題上對外的連結空

間。從 2001 年底開始，歐盟警政署  (Europol) 與美國簽訂第一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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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分享的協議，之後又陸續與其他第三方與國際組織簽訂類似的情

報協議  (Kaunert et al., 2012)。
4
 歐盟司法署  (Eurojust) 也與包括俄

羅斯等國家簽有司法互助協議。在國際多邊架構下，歐盟也加強與

聯合國以及歐洲理事會等主要國際組織合作，以便藉由充分運作的

國際機制與依法行政的國際秩序，有效面對與解決對國際體系造成

的全球挑戰。國際機制提供了歐盟得以提升共享價值與優先順序的

架構，以及建立國際刑事法規標準，因此歐盟在這些國際架構下扮

演了主導的角色。另外，在機制的安排上，自從里斯本條約生效後，

歐盟在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所主導的歐盟對外行動署，除

專業外交人員外，另加上了司法與內政事務專才，使得歐盟在處理

對外事務時，也能兼顧內部安全的需求。機制間的合作得以針對影

響歐盟安全的威脅，發展出較為整合的觀點，也可以融合歐盟內部

安全與對外行為相關決策的關切焦點與優先順序  (Trauner, 2011)。  

 由於內、外部安全介面的建立，使得歐盟在處理內部安全的議

題上，更容易考慮包括軍事的多元手段的應對方式，因而使得相關

政策的發展，從原先較為鬆散的政府間合作演進到歐盟在立法議程

上的優先政策  (Lavenex, 2010: 457-480)。在實踐作為上，歐盟的對

內安全政策也採取了相應的軍事與非軍事行動。歐盟著重在那些被

界定為非法移民的來源國或中介國，歐盟邊界管理局  (Frontex) 不

但在地中海的公海上也在非洲海域進行聯合任務，以防範從非洲沿

海出海的偷渡者  (Léonard, 2010: 231-254)。歐盟的對內與對外政策

介面的非軍事面向則著重於危機管理任務，歐盟已在包括非洲、西

巴爾幹、南高加索、中東，甚至遠至亞洲，進行了包含邊界管理、

                                                        

4. 事實上，歐盟在與反恐有關的合作，包括犯罪、警政與情報合作等，均深受美國的全

球反恐行動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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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恢復、警政、安全政策改革等不同形式的任務。歐盟的主要目

的在於，提供協助或援助給予那些處於後危機時期或缺乏有效運作

機制的國家，以重新恢復其法治，強化其防範組織型犯罪與防衛其

邊界的能力  (Mounier, 2009: 45-64)。歐盟的策略是以對內部安全造

成的威脅予以「安全化」的過程，將人道救助、發展援助、移民管

制、反恐等做一連結，企圖以預防方式從問題的源頭根除威脅的來

源  (Keohane, 2008: 142-143)。   

 在上述的背景下，歐盟逐漸將聯盟對外的投入視為維護內部安

全的重要工具，歐盟對外關係網絡與外交政策能力成為處理內部安

全問題的有效方式。歐盟已提升對被界定為問題來源國或中介者的

國家的影響力，包括增加誘因以促使其採取相關國際規範與責任，

使其認知到雙方在攸關歐盟內部安全的合作將對雙邊關係具有直接

的影響。相對而言，如果第三方缺乏與歐盟就反恐或非法移民方面

合作的意願，將影響到歐盟對其財政援助或雙邊關係的進一步深

化。歐盟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是促進周邊地區的良善治理，或是強

化全球各地的民主與法治，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方法需要政治、經

濟、軍事與其他層面的綜合運用。歐盟從建立內部與外部安全介面

後已獲致相當成績，兩個政策的合作已逐漸制度化，歐盟安全的內

外安全層面也更加多元化。  

然而，歐盟在對內與對外安全政策的整合，同時具有政治上與

機制間的問題。在政治上，如何確保會員國間就價值取向與優先順

序形成協調性，是歐盟內部與外部安全能否有效融合的關鍵。另外，

兩個政策的合作主要受到相關角色的競合，因而有時難以發展出得

以達到歐盟整體戰略目標的共識，使得兩個政策領域的整合發展仍

有障礙  (Whitman & Juncos, 2009: 25-46)。影響所及，歐盟在對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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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政策的合作主要以突發事件或單一問題的解決為導向，缺乏建

構歐洲安全架構所需的大戰略  (Howorth, 2009: 35-44)。除此之外，

歐盟在內、外部安全介面建構的另一困難在於，有時過於強調內部

安全的「外部性」，因為著重在集體的安全考量，以及先發制人的預

防方式，容易將歐盟傳統信守的基本價值，例如對於人權與自由的堅

持，置於次要地位。例如，在面對嚴重的難民潮問題上，歐盟試圖

在公海所採取的防制不法偷渡行動，將企圖偷渡者遣返原屬國家，

或防止其入境，使得這些人的安全受到威脅，歐盟因而被批評違反

了國際社會為保護難民不受本國迫害的「不遣返 (non-refoulement)」

原則；同時，歐盟睦鄰政策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 

雖宣示歐盟與周邊國家之間人民往來的重要性，但歐盟卻加強對外

邊界的管制，也限制免簽證的對象。這些狀況都顯示出歐盟不得不

在內部安全與對外規範形象建構之間，尋求妥適的平衡。  

 里斯本條約即試圖在內部安全與外部政策之間，建構一個更細

緻的平衡。從機制的設計而言，歐盟政策支柱模式的廢除，有其對

內與對外的雙重意涵。就歐盟內部決策效率與凝聚力的提升而言，

歐盟從機制的分工著手，賦予歐洲議會對安全議題更大的發言權，

並擴大了歐洲法院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的

司法管轄範圍。其中，歐洲議會的角色特別突出，從原本單純的被

諮詢到擁有實質的決定權力，歐洲議會獲得了對歐盟警政署與歐盟

司法署的架構、執行與行為範圍、任務分工的督導等權力。在對外

意涵方面，歐盟所擁有的國際法人資格使得聯盟得以集體的地位與

第三者進行協商，討論有利於歐盟安全的事務。在實際的案例中，

歐洲議會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平衡考慮下，為彰顯保護歐洲人

民權益的努力，於 2010 年初否決了美歐之間為反恐而簽訂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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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資料協定  (Financial Messaging Data Agreement)」，使得執委會

與會員國在處理有關反恐與跨邊界犯罪的對外作為上受到相當的限

制。歐洲議會的決議凸顯了里約執行後歐盟機制間的權力動態關

係，歐洲議會獲得新的「共同決策  (co-decision)」的權力。由於歐

洲議會傳統所彰顯的自由主義色彩，使得歐盟的安全政策加入更多

以人民為核心的新安全概念  (Servent, 2010: 191-207)。  

 歐盟兩大安全的平衡另表現在對外安全的本質改變，以往歐盟

強調以行政權主導的對外安全導向，但在加入了內部安全所著重的

公民權、人權與對法治的尊重等要素，亦即歐盟的整體安全應更著

重於公民權利的提升，凸顯公民才是安全政策核心的理念。歐盟所

使用實踐安全政策的措施，應與保護個人權利的措施同等重要  

(Kostakopoulou, 2010: 151-167)。因此，歐盟的安全更增添了「柔性」

的本質。  

五、更為緊密的「安全」聯盟？ 

 從歐洲統合進程的初始，建構「一個更為緊密的聯盟  (an ever 

closer union)」始終是歐洲國家與歐盟重要的宣示。本文所關切的

是，經過歐憲條約的討論與里斯本條約的實施，歐盟是否已朝向一

個更為緊密的「安全」聯盟？綜合上述的論述，里斯本條約對於歐

盟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規範，較以往更為詳細，表現的也更為積極。

樂觀者將里斯本條約的相關規範，尤其是政策合作的機制，與以往

歐洲統合的長期過程相比擬，例如將歐盟對外行動與歐洲單一市場

中的執委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比較，似乎兩者有類似之處，後者提

供前者足以參考的模範，防衛局可以為未來歐盟軍事政策的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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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供觸媒的作用。持樂觀看法者甚至認為，與北約相較，歐盟

擁有更大的潛能得以貫徹會員國與機制間的團結，以實現相互協防

的功能。歐盟已經開始進行有關安全政策機制的整合，例如將相關

業務納入「危機管理規劃處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Directorate, 

CMPD)」。另外，歐盟也為了監督聯盟層次有關軍事與防衛行動可

能的財務支出，以便能夠協調與有效應用，因而設立了常設的「雅

典娜機制  (Athena mechanism)」特別委員會，此一機制主要處理歐

盟會員國的傳統軍事戰鬥行動，以及由理事會授權的軍事支援行

動。從里斯本條約對歐洲安全政策的影響來看，歐洲統合的進程獲

致更多的進展。無論從條約的進步性，或是會員國與歐盟機制在相

關政策領域的決心而言，都凸顯了歐盟刻意轉化成為一個真正政治

共同體的努力  (Babić, 2010: 3-12)。  

但從較為負面的角度視之，雖然從里斯本條約有關安全政策的

規範可以看出，會員國已經認知到相關政策的問題，但里約並未提

出徹底有效的相應改變。里約對於部分的機制變革提出歐盟層次的

改變對策，但無法改變會員國層次在安全政策的基本結構與投入承

諾，其中主要的核心問題是，會員國並未嚴肅地看待其應該負起的

責任。里斯本條約只是將會員國無意承擔更多安全責任的注意力，

轉移到聯盟的層次，使得會員國得以逃避應負的國際責任  (Menon, 

2011: 133-147)。普遍而言，歐盟會員國仍存有相互衝突的認同，以

及對於傳統主權觀所持有某種程度的堅持，因而缺乏推動在高度敏

感的軍事政策進行統合的政治意願，以及在軍事戰略的共同基本認

知，包括分配適當的資源至軍事部門、如何使用軍事資源、以及在

適當時機擔負任務的意願，以致於各會員國各自為政的軍事政策可

能危害到歐盟的整體利益。歐洲人民更缺乏對歐盟軍事統合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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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各國政府也堅持各自的國防主導性重於歐盟，因此很難促使會

員國致力於歐盟的共同政策  (黃瑋婷與楊三億， 2012: 89-123; 

Qvortrup, 2009: 59-66)。
5
 里斯本條約對於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規

範，基本上就是一個兼顧到尋求防衛承諾者、傳統中立國、大西洋

主義派等各方利益與理念的妥協下產物。  

在歐盟會員國軍事政策協調性方面，在聯盟層次的軍事決策仍

缺乏權力集中的機制，會員國在相關政策的角色比重高於其他政

策。雖然里斯本條約移除了政策「支柱」間的藩籬，但歐盟仍凸顯

外交與安全防衛政策的政府間色彩，強調對各會員國領土完整與主

權獨立的尊重，各國國家安全仍是各自的責任，各會員國也堅持各

自對軍事政策的主導性與責任。在提升歐盟整體軍力方面，雖然里

斯本條約強調「強化合作」架構下的「長期結構化合作」機制，但

歐盟所欲達成的目標並不清楚，究竟是會員國相互合作意願的增

強、軍力發展的進度、抑或執行任務的準備，如果歐盟無法清楚界

定軍事政策整合的真正意圖，則很難評估里斯本條約施行後歐盟集

體軍力是否得以提升。另一個有關「長期結構化合作」的問題是，

參與會員國的意願與能力之間存有落差，經常表現出對軍事政策高

度整合興趣的會員國本身並不一定具備足夠的實力，相對地具有實

力的會員國又未必具有參與的熱忱  (Giegerich & Wallace, 2004: 

163-182)。  

                                                        

5. 早在 2016 年 6 月「脫歐」公投之前，英國一向即是「疑歐派  (Eurosceptics)」的領導

者，在歐盟制訂歐憲條約與里斯本條約的過程中，英國均清楚展現立場，聲明在攸關

主權獨立的議題上，包括國防與司法，英國不會退讓。這些議題均與歐盟的內、外部

安全有關。除了大國以外，小國也可能擔憂由歐盟主導的對外行動將會危及其傳統立

場與政策，例如擁有中立傳統的愛爾蘭，即曾經以公民投票方式否決了尼斯條約與里

斯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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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從有關歐洲安全的機制來看，里斯本條約的相關設計是

否能夠解決先前的問題，仍有待長時間的考驗。高級代表是攸關安

全政策最重要的角色，但由於此一職位兼任執委會的副主席，目的

在統合執委會所有有關的對外事務，使得此一職務凌駕了其他負責

部分對外事務的執委，形成階層關係，有違原本執委會當中各執委

平等的原則  (Avery, 2008: 29-41)。另外，歐洲防衛局雖然擁有監督

各會員國軍事預算，以及決定參與「長期結構化合作」會員國是否

善盡職責的權力，但防衛局在面對會員國時很難發揮監管的功能，

會員國也不可能嚴肅看待防衛局的建議。  

 從歐盟對外與安全政策兩個最重要職務的人選選任即可看

出，會員國仍從各自的現實政治利益考量，而無意突出歐盟安全政

策整合的特殊性。以第一任人選為例，雖然事前多名具國際高知名

度與能見度的歐洲政治人物曾被提及，但歐盟在里約實行後，仍選

擇由原本並非具高知名度英國籍的歐盟前任貿易執委艾希頓  

(Catherine Ashton) 擔任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以及由前比

利時總理范宏畢  (Herman van Rompuy) 擔任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

一職，這些決定完全是會員國間經過政治考量的妥協產物，而非誰

最有能力或誰最具國際能見度來肩負起此一重責大任的理性考量  

(Donnelly, 2010: 18-19)。  

 機制間對權力的競逐，亦是新安全政策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

雖然依照里斯本條約的規範，主導對外與安全政策的權力盡量予以

統合，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擁有較大的權力，但是原先擁

有相當對外權力的執委會，仍堅持部分的對外主導權。例如，執委

會將原本屬於對外關係執委職權的氣候變遷與能源事務，分別轉移

給主管相關事務的執委，而非新的高級代表辦公室。里斯本條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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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初衷在於將機制予以集中，以使其發揮凝聚機制與會員國集體

力量的作用，但從機制間權力的實質互動來看，歐盟安全政策的整

合仍待各機制與角色歷經更多的實踐與磨合。  

以實際案例加以驗證里約在安全政策的改革，烏克蘭  (Ukraine) 

與俄羅斯關係的惡化可說是歐盟新安全政策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

重要考驗。烏克蘭位處歐洲的前緣，居東歐、俄羅斯與西方交界的

地緣戰略樞紐位置。自獨立於俄羅斯以來，烏克蘭即試圖同時與西

方與俄羅斯維持均衡的關係  (楊三億，2009：97-121)，烏克蘭於 1998

年曾向俄羅斯承諾二十年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在 2010 年時正式宣

佈「不結盟」的態度，以向俄羅斯表態不會加入北約，但之後逐漸

傾向西方，並表達加入歐盟的意願  (楊三億，2008：105-134)。對

於俄羅斯而言，雖然烏克蘭暫時無法正式參與歐盟的共同安全與防

衛政策架構，但如果烏克蘭維持與歐盟的密切關係，甚至將來烏克

蘭入盟，均會使得烏克蘭與歐俄的平衡關係生變。另外，俄羅斯有

意建造一個「歐亞經濟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其中，烏

克蘭具關鍵位置與角色，如果烏克蘭向歐盟靠攏，則俄羅斯主導的經

濟聯盟將難以成形。當歐盟不斷向東擴張，俄羅斯的態度也從冷戰初

期的接受到逐漸排斥甚至反對，因為俄羅斯將歐盟擴張至邊界視為

對其傳統勢力範圍的威脅  (楊三億，2014: 1-34；Zarembo, 2011)。  

爆發於 2013 年底的烏克蘭危機的導火線即是其與歐盟的關

係。在俄羅斯強大壓力下，當時的烏克蘭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政府於最後一刻拒絕簽署與歐盟的政治與自由貿易協

議，引發親歐民眾抗議，最後導致親俄政府垮台。此舉引發俄羅斯在

2014 年初進行軍事干預，併吞克里米亞  (Crimea)，而繼任的烏克蘭

親歐政府則重新簽署與歐盟的合作協議，俄羅斯因而警告歐盟，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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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履行該協議，俄羅斯將採取反制作為 (吳東林，2015: 57-78)。 

面對俄羅斯的強硬態度，歐盟政策的協同一致即顯得非常重

要。然而，歐盟在傳統上無意就地緣政治問題上與俄羅斯對立  (王

順文，2013: 1-63)，而對於制裁俄羅斯一事，歐盟內部成員國又意

見紛歧。俄羅斯善於將能源權力轉化成為其外交戰略的實力  (吳雪

鳳、曾怡仁，2014: 97-133)，而歐洲高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輸出，

大國如德國與義大利更仰賴俄羅斯能源，另波蘭與立陶宛則依賴對

俄羅斯的農產品輸出。歐洲中央銀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也提出警訊，制裁俄羅斯將衝擊歐盟自身的經濟復甦。對於有意改

善歐俄關係的歐盟個別會員國，其關切不只集中在貿易，也延伸至

安全政策，德國曾於 2010 年提出「歐盟—俄羅斯外交與安全政策委

員會  (EU-Russia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法國

更在 2011 年簽署將出售四艘西北風級兩棲突擊艦給俄羅斯的協

議。因此，俄羅斯總統普丁認為歐盟不會因為烏克蘭問題而任歐俄

關係惡化。整體而言，歐盟會員國對於制裁俄羅斯態度不一，但在

馬航客機被擊落事件發生後，歐盟態度開始轉變，同意美國所提對

俄羅斯能源、防衛與金融產業的制裁。在 2013 年 12 月的歐盟高峰

會上，歐盟更強調在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的架構中，強化會員國間

在能源安全政策的合作  (European Council, 2013)。  

歐盟面對烏克蘭危機逐漸採取一致立場，其主要考量之一是位

處其東緣會員國的安定，這些與俄羅斯接近或接壤的前共黨集團國

家，直接受到歐俄關係的影響；其次，1975 年「赫爾辛基最終議定

書  (Helsinki Final Act)」簽訂以來歐盟所堅持的原則，即為確認歐

洲國家領土的完整性與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另外，由於喬治亞  

(Georgia) 與摩爾多瓦  (Moldova) 也有意建立與歐盟更為緊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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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歐盟對烏克蘭的態度即具啟示作用。這些考量對歐盟至為重要，

歐盟極力避免個別會員國的利益與立場減弱了聯盟的一致性，以藉

此強化歐盟在國際社會做為一個團結與重要的國際角色的可信度  

(Larrabee et al., 2015)。  

 促成歐盟對烏克蘭問題採取一致立場的最主要動力，來自於里

斯本條約所賦予相關機制與政策整合的空間。當時的對外事務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艾希頓及歐盟對外行動署，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艾希頓及其團隊首先協調會員國間的歧見，並動員歐盟對烏克蘭危

機的共識，針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所造成的不安，歐盟會員國開

始產生俄羅斯對烏克蘭行動可能造成對歐盟威脅的疑慮，因而促使

歐盟成員國必須思考此一危機對於歐盟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介面互

動的長期影響。烏克蘭危機凸顯歐盟團結的重要性，但促使歐盟得

以有所行動，除了具有共同的認知以外，更重要的是，需有對外事

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機制平台將認知加以整合與執行。事實

上，除了烏克蘭問題，在塞爾維亞與科索夫的和平協議，歐盟與伊

朗就核子問題進行談判，以及歐盟在非洲東部海域進行反海盜的軍

事任務，歐盟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都扮演了重要的對內與

對外的角色。  

從歐盟對俄羅斯所造成的烏克蘭危機的政策可以看出，雖然歐

盟的安全政策仍屬政府間主義，因為歐盟如需採取一致的重要對外

政策仍須獲得所有 28 個會員國的同意才得以有所進展，然而，由於

里斯本條約強化了歐盟對外安全政策的機制，賦予其更大的權力與

更多的資源，得以較為有效地運用政策與機制的政治、經濟與安全

的綜合力量來做為歐盟對外的工具，使得歐盟對外政策得以易於整

合也較有效率，對外也較具可信度  (Nissen, 2015)。尤其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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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條約所增設的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盟對外行動

署，大幅改變了歐盟安全政策的整體架構，提升了機制與政策的一

致性與協調性，因而提升了歐盟做為全球重要安全角色的地位，以

便與包括美國、北約與聯合國等全球角色進行互動。其中，對外事

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角色尤其關鍵，被賦予相當權力的高級代

表，較以往更能處理屬戰略層次的議題。歐盟會員國逐漸認知到，

類似由俄羅斯所引發的烏克蘭危機以及其他重大國際衝突，歐盟必

須以集體力量與協同方式加以因應。經由不斷妥協的過程，歐洲安

全以逐漸朝向傳統「共同體方法  (community method)」的決策模式，

淡化了歐盟對外安全政策的政府間主義的色彩  (Thym, 2011: 

453-480)。  

六、結 論 

 歐洲國家在各項政策的漸次整合，以及政策之間相互影響所可

能產生的外溢效應  (spillover effect)，本身就是一項高度變遷的動態

過程，歐盟在安全政策的統合即屬此一過程的重要一環。部分會員

國原本試圖透過極具進步性的歐盟憲法條約，將歐盟安全予以「超

國家化」，但由於統合的進程未臻成熟，終致功敗垂成。然而，正

如同其他政策的整合一般，歐盟安全也在意欲改善原有問題或彌補

缺失的前提下，得以向前推進。歐盟在安全政策統合進程所面臨的

最大問題是協調性與集體能力的提升，歐憲條約即著眼於這些焦

點，並試圖加以改善。經過「省思」的階段，歐盟得以逐漸移除障

礙，將原本歐憲條約所欲凸顯的精神與目標，蘊藏於里斯本條約當

中，里約的制訂、協商、通過與實施的進程即呈現了歐洲安全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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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政策在高度變遷環境中，不斷進行實質與意涵建構的動態過程，

並在理性與務實性之間尋求平衡。如此的平衡一方面呈現在安全政

策的特質，里約將具高度象徵意涵的「集體防衛」特色納入，但又

佐以「長期結構化合作」的模式提供有意進一步深化的國家先行的

機會；另外，里約在統合歐盟集體對外行動的功能與機制的企圖，

包括對外事務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理事會常任主席職位的設立，

以及執委會與理事會之間所形成的國家層級、超國家層級與政府間

的治理架構網絡，也凸顯此一平衡關係；同時，歐盟將條件多數決

的「有條件式」的擴張，亦是兼顧平衡的妥協性產物；再從內部安

全與外部安全的介面來看，里約的「去支柱化」在對外政策上試圖

兼顧普世價值與自身利益，內部安全又需維護歐盟以規範力量所凸

顯的對外政策。總之，歐洲安全的演進就是一個逐漸將歐盟的「公

民」與「軍事」特質加以平衡，藉以建構新身份認同的過程。  

 由里斯本條約在歐洲安全規範所凸顯的特色，符合長期以來歐

洲統合的趨勢，亦即歐盟是在進步性與保守性之間主動或被動地維

持必要的平衡。從消極面來看，里斯本條約即為各種不同主張的妥

協性產物。雖然里約著重在協調性的獲得，但會員國仍強調對自我

主導性的堅持，因而凸顯政府間主義的特色。另外，聯盟機制之間

存有的競爭性，也使得歐盟有意藉機制整合來提升聯盟整體對外能

力的努力受到挑戰。從此一角度觀之，雖然里斯本條約賦予原有的

歐盟安全政策新的面貌，但並未帶來革命性的改變。里約並未如反

對者所宣稱的將進一步弱化會員國的主權，而是提供了會員國在敏

感的對外與軍事政策的合作更加有效推動的機會。傳統上，各會員

國在干涉行動的地理區域選擇與武力使用的優先性方面，都存有極

大的歧見。因此，會員國的意志仍是決定里斯本條約施行後，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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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朝向一個在軍事政策上更為統合實體的主要變數。  

然而，如果從積極面來看，里約雖避開歐憲所觸及敏感的超國

家主義象徵意涵，但從里約所欲達成的一致性與能力提升兩大目

標，安全政策相關功能與任務的擴張、機制與角色間的協調、抑或

是內部安全與外交安全介面的擴大，均可看出歐盟朝向所謂「一個

更為緊密的聯盟」的努力。當然，歐盟是否更加緊密化，一方面需

視里約能否有效提供會員國達成聯盟所設定目標的平台，同時以歐

盟做為一個整體能否有效融合各會員國的安全政策，強化「共享主

權」的範圍；另一方面也需視歐盟各角色能否具體落實里約的規範，

各會員國是否得以將歐洲整體與集體的安全政策予以「內化」。  

里斯本條約實施之後，歐盟能否在如此高度敏感的議題進行整

合，除了條約明列的機制規範外，仍有賴會員國所展現的政治意志，

以實際行動來克服各自將安全政策視為排他性專屬領域的思維模

式。因此，如果單純從里約的形成背景、規範設計與呈現方式來看，

歐盟安全政策的主權意涵仍受到會員國的堅持與主導；然而，正如

同其他政策的統合，如果歐盟安全政策在里斯本條約規範的基礎

上，得以在以下面向經由不斷的實踐過程，或亦能創造在聯盟層次

上會員國間合作的環境與文化：藉由完整國際法人資格，彰顯歐盟

單一與獨特的形象與影響力；其安全政策同時具有對內與對外的一

致代表性；在相關機制的設計上，不但權責得以更為整合，安全政

策更易透過歐洲議會而獲得更廣泛的民意監督；藉由歐盟決策的「去

支柱化」，促使具高度主權意涵的外部安全更易受到內部安全的牽

引，因而更傾向「共同體方法」決策模式。如果這些面向的發展得

以獲得確認與持續，歐盟在安全政策的統合雖仍未臻超國家主義的

境界，但畢竟已逐漸偏離傳統的政府間主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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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經由不斷社會化的作用，以及適應問題的治理模式，建立

了一個漸進與多層次的過程，以有效的增進集體力量與專業分配，

使得各會員國逐漸將各自的政策偏好與整體的歐盟利益相融合。在

最具主權敏感性的安全議題上，里斯本條約的規範提供歐盟與會員

國在安全政策合作上更大的發展機會與空間，歐盟在後里斯本時期

在安全政策的實踐也強化了整體歐洲統合進程的動力。然而，值得

持續關注的是，當歐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更為緊密的聯盟」，但

卻無法有效處理歐洲層出不窮的危機  (如歐債危機、難民危機 )，使

得具有不同利益偏好與身份認同的會員國，可能加深對歐洲統合的

歧見，因而影響歐盟在安全政策的整合，抑或形成「多速」的安全

合作模式。類此的發展足以成為影響歐洲統合甚至全球安全的因

素，亦是值得後續相關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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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s Attempt for Security Policy 

Cooperation under the Lisbon Treaty 
 

 

Francis Yi-hua Kan *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a highly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ant 

balancing between idealism and pragmatism and between 

progress-making and compromise-seeking with a long-term aim 

towards “an ever closer union.” All the treaties signed by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e 

important outcomes of this process. The key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the EU’s security policy seeks dynamic 

compromise and balance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supra-nationalism and what impact such a balancing would have 

on the union’s further cooperation. This is don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highly sensitive dimension of integration 

process, focusing on the normalization and practice of security 

policy concerning the Lisbon Treat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ses 

how the EU strive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governance through 

treaty-making whereby its security cooperation could be 

consolidated. It also inspects th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Lisbon Treaty concerning security policy. In 

addition, the interfa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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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Lisbon Treaty is also a focus of this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ning of EU security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overall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Lisbon Treaty on the 

EU’s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a whol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dentifying of the volatile positioning of the Lisbon Treaty in the 

spectrum between sovereign predominance and union coherence. 

To sum up, the Lisbon Treaty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clination towards the “community method” of EU’s security 

policy through persistent practice in a way that would evade the 

controversies of supra-nationalism while also deviating from 

conventional inter-governmentalism. In this sense, the Lisbon 

Treaty has prompted the EU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move towards 

the model of “Brusselization” that delicately maintains the mutual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member states and the EU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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